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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关于印发《关于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处理

工作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处（室）、院（部、中心）：

《关于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处理工作补充规定》经学校

党委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各部门，请各部门结合具体工作，对

照文件内容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处理工作补充规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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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张婷婷 共印 1 份



附件：

关于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处理工作

补充规定

为充分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群策群力推进学校更好更

快发展，教职工代表大会（简称“职代会”）代表需向大会提交提

案。提案是代表在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行

使民主权利，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为学校的改革和发展献

计献策、参与学校管理的重要途径。为严肃认真的做好提案工作，

提高提案质量，根据教育部 2011 年印发的《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

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对 2012 年学校提案处理工作流程进

行修订、补充如下：

一、提案内容

（一）属于学校职权范围内的下列内容可列为提案：

1、有关学校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及法规的

建议和方案；

2、有关学校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改革，加快实施

学校总体目标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3、有关学校内部管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队

伍建设、学生管理、规章制度建设、后勤管理、工资人事、生活

福利等方面的建议和方案；



4、有关教职工普遍关心的其他比较重大问题方面的建议和方

案。

（二）下列内容不作为提案提出：

1、内容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

2、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问题；

3、超过“职代会”规定职权和学校职权范围之外的问题；

4、属于应向有关部门反映的为代表或他人解决个人具体困难

的问题。

二、提案格式

1、提案应一事一案；

2、提案必须包括提案题目（即案由）、提案内容（即案由分

析）、建议措施（解决问题的主张和办法）

3、提案表由校工会协同提案委员会统一制定，代表须以纸质

和电子文档形式上交。领衔人和附议人须亲自签名。

三、提案要求

1、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提案要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

上向大会提交；

3、提案一般由代表一人提出，两名以上代表附议才能成立。

四、提案征集、立案和处理



1.提案征集：校工会在每年 1 月初向“职代会”代表发出征

集提案的通知；

2.提案初审：各代表组组长要对代表提交的提案的内容和格

式进行初审；

3、提案收集与转交：校工会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以各代表组

为单位收集代表提案，并转交提案委员会。

4、提案分类登记：提案委员会以会议的形式，对各代表提案

进行审议，确定领衔人提交内容可否作为提案，然后按提案内容

分类登记。

5、提案审核：提案委员会在审议分类后将有关情况向主管“职

代会”工作的校领导汇报，由主管校领导进行审核确认。

6、提案的立案、督办与落实：提案委员会将经主管校领导审

核后的提案提请党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讨论确定是否立案，对立案

后的提案由学校办公室要制定办理方案，督促落实。落实过程中，

相关责任部门应加强与提案人的沟通，并向提案人做出明确答复。

提案落实后，由学校办公室起草提案审查报告，同时将提案返回

校工会存档备查。

7、提案落实情况报告：学校办公室授提案委员会委托在年度

职代会上就提案落实情况做报告，同时对优秀提案予以奖励。


